附件2

互联网经营农药承诺书（参考）

本单位已严格对照《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互联网经营农药相关要求完成自查，现就互联网经营农药备案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1.本单位已依法取得合法有效的《农药经营许可证》，具备从事互联网农药经营的法定主体资格与经营条件。
2.本单位已配备符合规定要求（指具有农学、植保、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经专业教育培训机构五十六学时以上培训并取得证书）的专职农药指导服务人员，能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用药咨询与指导服务。
3.本单位已具备与经营规模、所售农药产品特性相匹配的仓储场所及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设施设备，并将持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4.本次填报的所有备案信息，均保证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bookmark: _GoBack]5.本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自建网站、第三方平台店铺首页或经营活动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持续、清晰公示《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全部信息或其有效链接标识。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保证在变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内容的更新。
6.本单位承诺，在互联网经营活动中，将严格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农业农村部相关规范性文件、公告（包括但不限于第925号公告）的全部规定。
7.本单位承诺，通过互联网平台所展示的农药产品信息，将确保完整、真实、准确地反映实际销售产品的标签内容，做到网上展示信息与实物标签完全一致。绝不进行任何虚假、夸大宣传，绝不擅自篡改、扩大农药登记核准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8.本单位承诺，绝不通过互联网渠道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网上销售的农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限制使用农药以及农业农村部动态公布的其他禁止互联网经营的农药品种。
9.本单位已建立并严格执行农药采购、销售电子台账记录制度，确保通过互联网销售的每一笔农药交易均可查询、可追溯，台账记录将依法保存备查。
10.本单位已知悉并理解，发证机关及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对本承诺事项及互联网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信息核查，并有权依法公示相关备案、监管及处罚信息。本单位将予以积极配合。
11.本单位承诺，如备案信息发生任何变更，或决定终止互联网经营农药活动，将立即依法向原发证机关主动报告并办理备案变更或注销手续。
12.本单位承诺，将密切关注国家及地方关于农药经营管理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并严格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及时、主动地履行相应义务，调整经营行为，办理相关手续。
本单位完全理解并郑重确认：如违反以上任何承诺，或存在其他违反农药管理、电子商务等领域法律法规的行为，本单位自愿无条件接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他有权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等决定，并独立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不利后果。
特此承诺。

申请单位：xxx（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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